
代　　耕　　證　　明

本人所有座落       縣市　　　　鄉鎮市區　　　　 段　　　　　地號　　　　公頃，

該筆農實託委託　　　　　代耕無訛，委託代耕期限自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

止，上如有虛偽不實本人願負法律上一切刑責無異，特此證明。

此致

臺南市新化區公所

託耕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址：

代耕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址：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
